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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 函
地址：105404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2段342
號(國土署)
聯絡人：黃靖諺
聯絡電話：02-87712919
電子郵件：yen2048@nlma.gov.tw
傳真：02-87712709

受文者：新竹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9月4日
發文字號：內授國建管字第1130810156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因應近年塔式起重機具安全事件，請貴單位依「施工計畫

書配合查核建築物塔式起重機具送審作業計畫」確實執

行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113年5月2日勞職安3字第

1130107643A號函辦理。

二、針對高樓施工使用塔式起重機於安裝、使用、維護、爬升

或拆除階段如何強化及兼顧勞工安全與公共安全，責成營

造業者強化施工計畫書內容，落實勞工安全衛生及交通維

持計畫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程序，本部訂有「施工計

畫書配合查核建築物塔式起重機具送審作業計畫」並於109

年2月15日內授營建管字第1090802562號函修正在案。

三、依前述作業計畫第3點第2款、第3款及第4款規定：

「（二）主管建築機關於開工備查時，查察施工計畫書內

是否檢附經該管(勞工安全衛生及交通維持項目）主管機關

同意核備該案涉及塔式起重機具使用文件，並計入使用塔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2

1130147208

■■■■■■都市發展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3/09/04 16:45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
■■■■■■都市發展處建築管理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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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起重機具總件數。（三）建築工程如未使用塔式起重機

具者，起造人、承造人應檢具切結書。（四）建築工程使

用塔式重機具者，施工計畫書內如未檢具上開主管機關審

查核可函或前項證明書件，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依行

政院勞工委員會（現勞動部）99年4月30日勞安2字第

0990145626號函送會議結論『要求營造業者於施工前，將

塔式起重機之組裝計畫、固定計畫、爬升計畫及拆除計畫

列入施工計畫書送審，並應考量其安裝及拆除所需場地，

拆裝作業等有影響道路交通安全者，應將塔式起重機組裝

及拆除交通管制計畫加會交通主管機關或道安會報，俾據

以實施，以確保高樓施工之公共安全』，並副知該管勞安

或交通目的主管機關。」考量塔式起重機，拆裝作業等有

影響道路交通安全，為加強橫向聯繫，請貴單位依前開第4

款規定辦理時，應副知該管勞安或交通目的主管機關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及縣(市)政府、農業部農業科技園區管理中心、經濟部水利署臺北水源
特定區管理分署、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、交通部高速公路局、國家科學及技術
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、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、國家
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、本部國家公園署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、
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、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、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、雪霸國
家公園管理處、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、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、台江國家公園管理
處

副本：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

95

021131
螢光標示


